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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县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第018号建议的
答  复
 
尊敬的周昌曦代表：
   您提出的“关于老旧小区消防设施升级改造的建议”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》国办发〔2020〕23号文件和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七部门联合下发的《关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指导意见》（豫建城建〔2019〕299号）文件精神，对城市、县城（城关镇）建成于2000年以前，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严重老旧、缺失，但房屋结构安全较好，不宜整体拆除重建，居民改造意愿强烈的住宅小区。老旧小区改造包含基础设施、住宅建筑本体、居住环境、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四个方面。
滑县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由县住建部门负责统筹协调和业务指导，加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质量监管；由道口镇街道、城关街道办负责具体实施。2019年至2023年，滑县已完成道口镇街道和城关街道共55个老旧小区改造任务，涉及121栋楼，惠及群众2924户，改造建筑面积27.349万平方米，总投资约6732.6万元。老旧小区改造内容主要包括小区内建筑立面改造、楼梯内粉刷、雨水管网、污水管网、弱电入地、消防管网、供水管网、燃气管网、地面改造、屋面防水、新建车棚、院子围墙粉刷、太阳能灯、栏杆除锈刷漆、楼道墙面粉刷、垃圾小房拆除、新建围墙等。
老旧小区改造重点实施了房屋公共部位、小区配套设施改造，拆除了私搭乱建、清理乱堆乱放、恢复绿化功能，通过实施老旧小区改造，全部安装了消防栓，新建了车棚、电动车充电桩，配置健身器材。提升了小区品质，居住条件得到了改善，人民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和安全感进一步提升。改造后的老旧小区基本上实行居民自治模式，为了确保改造效果持续巩固，社区和街道办会对各小区卫生、巩固成效进行督促。
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《关于开展“十五五”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调研的通知》，我县对2001年至2010年期间建成的城镇住宅小区摸排统计，共126个小区，下一步将根据征求意见和上级政策要求确定改造范围，改造过程中升级改造消防设施，最大努力满足消防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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